
1 

 

新竹榮服處 111 年度「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 

    主席指(裁)示事項暨建議事項彙整表  日期：111.08.18 

項次 建 議 事 項 處 理 情 形 備 考 

一 

榮民邱○榮建議： 

本人社會職務為牧師，是志業

也是職業，要成為牧師需完成

神學院道學碩士班學業，本人

想申請榮民進修就學補助，惟

目前國內「神學院」或「道學

碩士班」大多未向教育部申請

立案及登記，建議輔導會可放

寬或新增補助規定，以享有學

費補貼照顧。 

輔導會函復說明： 

一、為協助退除役官兵取得學歷

並順利就業，本會提供就

讀教育部立案大專校院之

學雜費補助，畢業後由學

校授予正式學位；目前教

育部核准設立之宗教研修

學院計有臺灣神學研究學

院、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

院、臺北基督學院、中華

福音神學研究學院、一貫

道崇德學院、唯心聖教學

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南

神神學院、一貫道天皇學

院等 8 所，可依需要選擇

就讀。 

二、如就讀非正式學籍，本會提

供大專校院進修補助，補

助範圍以教育部核准設立

大專校院開設之推廣教育

學分班為限，以確保授課

品質，有效提升學後職

能。 

 

二 

榮民薛○澄建議： 

每年金門縣政府均會辦理八二

三慶祝系列活動，包括邀請戰

役戰友重返金門戰地，因新竹

本處函復說明： 

一、本處會後經詢「中華民國八

二三戰役戰友總會」姚東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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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關西鎮八二三戰役戰友協進

會的戰友年歲已高，單一社團

參與人數不足難以成團，建請

協助召集新竹地區八二三戰役

戰友共同組團或請八二三總會

統一辦理出團，以達成老兵舊

地重遊願望。 

執行長，姚執行長表示近兩

年因受疫情影響，遵照國防

部指導暫停舉辦參訪活動；

另往年國防部提供全台 70

人參訪名額，均按各縣、市

戰友人數比例配置邀請參

加，若各縣、市協會、戰友

報名踴躍欲另組團前往金

門，該總會將協助通報金防

部安排接待事宜。 

二、本處將您寶貴的建言函發

「中華民國八二三戰役戰友

總會」研參。 

三 

榮民呂○長建議： 

一、 新竹市敬老愛心卡今年

4 月 29 日開始啟用計程

車也可運用，如榮民有

就醫需求，從新竹乘車

至台北榮總新竹分院單

趟約需490元，來回約需

980 元，請問市府計價方

式。另現已持有敬老愛

心卡者是否須至市府報

備才可使用敬老愛心卡

點數？ 

二、 在長照2.0後，新竹市居

家服務單位由 1 家擴增

為數家，惟身邊使用居

家服務的長輩仍反映，

近期居家服務人員更換

頻繁，造成長輩使用服

務上有所擔憂，請長照

中心是否說明一下？ 

 

於本次會議中由新竹市社會處王

靜婷社工及新竹市衛生局長照科

馬嘉照顧專員詳細說明。 

一、 

(一)新竹市社會處王靜婷社工回

復： 

1、凡設籍新竹市 65歲以上長者

可申辦敬老卡電子票卡，每

月補助 600 點，為全台最

高，有關敬老愛心卡擴大使

用搭乘計程車部分，為單趟

次扣抵 100 點，就您提到民

眾搭乘計程車自住家往返臺

北榮總新竹分院部分，共計

二趟次，因此於搭乘計程車

時共可扣抵 200 點(去程加返

程)。 

2、特別提醒，民眾使用敬老愛

心卡搭乘計程車時，可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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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預約方式叫車，並告知將

使用敬老卡扣抵乘車費用；

若於路邊攔車搭乘，須注意

車上有敬老愛心車隊貼紙標

誌，始得使用點數扣抵乘車

費用。 

3、長輩如已持有敬老愛心卡，

不須再向市府申請儲值，可

直接使用。 

(二)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蘇建仁督

導補充說明： 

1、新竹縣政府補充說明，新竹

縣政府敬老愛心卡為每月

500 點，有關敬老卡點數均

為每月自動加值，未使用完

畢部分則於每月月底自動歸

零。 

2、新竹縣政府亦規劃於今年 9

月 6日起，結合計程車扣抵

敬老愛心卡點數服務，且正

與台鐵協調敬老愛心卡點數

可扣抵搭乘台鐵乘車費用。 

二、新竹市衛生局長照科馬嘉照

顧專員回復： 

(一)針對所提居家服務狀況，每

位長照服務個案都由個管

師，做人力調整，近兩年因

疫情關係，居服人員倘有確

診情事，會因居家隔離無法

繼續提供服務，惟個管師或

照管專員若評估長輩係獨居

無法中斷服務情事，即會協

助安排替換人員，以確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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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中斷；另外，提供居家

服務過程中，也可能因個案

需求改變，或居服人員排班

順序，無法符合長輩需求或

使用習慣選定，則會有調節

替換居服員的彈性安排。 

(二)因應長照個案問題均有所差

異，會有不同的處遇方式，

倘家屬想了解長輩長照服務

現況及服務需求調整，均可

來電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詢

問，以協助解決服務使用問

題；且新竹榮民服務處已長

期與本科有合作機制，若於

訪視過程中發現有長照服務

需求弱勢家庭，亦可撥打

1966 或長照中心專線聯

繫，協助個案申請長照服

務。 

四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程澎 

澎董事書面建議： 

一、提案榮民亡故後，遺眷部

分權益應再研議爭取，以

實質性的照顧遺眷經濟補

貼、就業所需。 

二、承上，例如當事人中校退

俸，退伍當年即因故亡故，

時 3個小孩都還小，所有

權益(包含退俸榮民子女

國小到大學的教育補助、

眷屬申請職訓補助併計

1/2 的額度等)都隨著榮

民往生，甚麼都沒有，每

輔導會函復說明： 

一、退俸榮民子女國小到大學的

教育補助說明如次： 

（一）依現行子女教育補助費申

請規定，中校階以下領俸

官兵，得申請子女教育補

助費，支領遺屬年金遺眷

無法申請。 

（二）本會將秉持服務照顧精

神，持續向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爭取上校以上領

俸官兵及支領遺屬年金之

遺眷，得申請子女教育補

助費，以嘉惠榮民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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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接到類似問題，心裡都

深感抱歉，希望可以透過

懇談會的機會向輔導會反

映，爭取延續性照顧遺眷

之德意，嘉惠榮民眷。 

（三）鑒於支領半俸(年改後稱

遺屬年金)遺眷申請子女教

補費案，自國防部承辦時

期即遭人事總處駁回。 

二、榮民亡故後遺眷就學就業權

益說明如次： 

（一）就學補助： 

    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就學補

助生活津貼及獎勵辦法，補

助對象為輔導條例第二條所

稱退除役官兵，無補助眷

屬。 

（二）就業輔導： 

    凡「領有家戶代表證」之遺

眷或亡故榮民「無職業之子

女」 (不包括孫子、媳婦、

女婿)，就近向榮服處就業

服務工作站申請推介就業及

參與各榮服處就業徵才活

動，並提供免費適性評量及

職涯諮商。 

（三）職訓補助： 

1、依據國軍退除役官兵參加職

業訓練補助辦法，補助對象

為輔導條例第二條所稱退除

役官兵；另依退除役官兵眷

屬參加職業訓練補助實施計

畫規定有關眷屬運用職訓補

助參訓，仍須以退除役官兵

為申請人；故如遇退除役官

兵亡故，自然人專屬權益滅

失，即無訓練額度可分享予

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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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遺眷仍有職業訓練需求則

可參加本會辦理之自辦、委

外訓練，以增加職技能力，

順利就業。 

  


